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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5月
15日，是第八个世界正畸健康日，哈
尔滨市第一医院口腔二科将于5月
13日-17日8时-16时，在门诊四楼
口腔二科诊室举办正畸义诊活动。

记者了解到，一口不整齐的牙
齿对口颌系统局部健康甚至全身
健康都会造成危害。所以，建议牙
齿不整齐的患者应尽早咨询正畸
专科医生，并针对病因进行相应的
治疗，儿童更应该养成每年定期到
医院进行口腔检查的习惯，做到有
问题及早发现、及时干预。

此次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举办
正畸义诊，旨在唤起大众对于口腔
正畸的认识，传播积极正确的正畸
治疗理念和方法。

义诊时间：5月13日—17日
8：00-16：00

义诊地点：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门诊四楼口腔二科诊室

义诊内容：
1.免费一对一诊查
2.免费制定个性化设计方案

（价值3000元）
3.免费预览矫正后效果

13日-17日 哈市第一医院

举办“世界正畸健康日”
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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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张立）近日，哈市
部分社区启动辖区环境整治行动，居
民街道齐动手，扮靓冰城城区环境。

道外区大有坊街道紧盯环境
“顽疾”，通过张贴公告、微信群转发
等方式，引导驻街单位、辖区居民和
志愿者等积极参与环境整治行动。
针对区域内的环境“顽疾”，采取物
业、社区相互配合的方式，对小区现
存的环境卫生死角、乱贴乱画、杂物
堆放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还
成立检查组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道里区正阳河街道河松社区开

展了垃圾清理活动。青年志愿者们
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分别对道路
两旁的垃圾、绿化带中的杂草进行清
理。同时，他们还向居民宣传环保知
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引导大家共
同维护社区环境。经过一天的努力，
社区环境焕然一新。

香坊区建北社区网格员在日常巡
视中发现，红旗大街与湘江路交叉口
处人行道板破损严重，且该处每天早、
晚高峰时段人流量较大，影响居民出
行。红旗街道了解情况后，立即与城
管交警等部门协调及时进行了修复。

哈市部分社区启动辖区环境整治

小区垃圾杂物 街道物业合力清

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本以
为等出差回哈后再线下换护照，没想
到网上就能办，操作也非常简单，真
是太方便了！”6日，出差的哈市居民
张先生在网上申办了普通护照换发，
仅用10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

近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20
个城市试点实行换发补发出入境证
件“全程网办”，哈市作为全省唯一试
点城市，由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于6日起正式实施，满足条件的哈市
户籍居民换发补发出入境证件由“只
跑一次”提档升级为“一次都不跑”。

据悉，本次试点政策规定可以网

上申请换发补发的出入境证件包含
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往来台
湾通行证3类。同时满足“试点城市
16周岁以上的户籍居民（不含国家工
作人员和现役军人）”“曾经申领过上
述出入境证件”“证件仍在有效期内，
且之前办证时留存过本人的指纹”3
个条件的申请人，只要持有的出入境
证件符合“有效期不足6个月”“损毁”

“遗失、被盗”“普通护照签证页用完”
4种情形之一，即可登录国家移民管
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官方网站、APP、
微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点击
进入“证件换补发网上申请”，录入个

人信息，上传制证照片、手写签名图
片及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等，实现网上
申办换补发出入境证件。

对于通过审核的网上申请，系统
会通过短信和APP提醒通知申请人
线上缴费，缴费完成后，将在3个工
作日内完成制证并采取邮费到付的
方式，将证件邮寄至申请人指定地
址。申请人网上申请时选择线下领
取的，也可就近到哈尔滨市各级公安
出入境接待大厅领取。

6日启用以来，每天都有数十名
哈市户籍居民通过网上申请成功，上
百位群众来电咨询新政策相关细节。

@哈市户籍居民 换发补发出入境证件实现“全程网办”

哈市中考出新政

两类学生三所省重点可降分录取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哈市省重点高中获悉，9日，哈师大附中、哈三中、哈九中发布《2024年“创新人才计

划”招生简章》。为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潜质、品学兼优的学生，依据《哈尔滨市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培养创新人才实施自主
招生试点工作方案（试行）》，今年这三所省重点高中将首次面向哈市九区内初中应届毕业生招收数学、信息学“创新人才
计划”学生，各学校将对资格审查认定合格的考生进行统一测试，择优录取。

哈师大附中 计划招生人数为10人，数学
（0-8人）、信息学（0-2人），两个项目不可兼报。

创新人才录取时，在考生中考总成绩不低
于哈师大附中2024年统招录取分数线下延25
分基础上，依据经审批的拟招录考生汇总名册
内的各项目名额和考生排序以及考生志愿进
行录取。

哈三中 计划招生人数为10人，数学（0-8
人）、信息学（0-2人），两个项目不得兼报。

创新人才录取时，在考生中考总成绩不低
于哈三中南岗校区2024年统招录取分数线下
延25分基础上，依据经审批的拟招录考生汇
总名册内的各项目名额和考生排序以及考生
志愿进行录取。被录取考生在哈三中南岗校
区就读。

哈九中 计划招生人数为 10 人，数学
（0-10人）。

创新人才录取时，在考生中考总成绩不低于
哈九中江南校区2024年统招录取分数线下延25
分基础上，依据经审批的拟招录考生汇总名册内
的各项目名额和考生排序以及考生志愿进行录
取。被录取考生在哈九中江南校区就读。

招生计划、项目及人数

符合报考当年省重点高中
统招志愿条件；考生在毕业年级
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总成绩位于前列（具体遴选方式
由初中学校自定并报属地教育

局审核备案）；考生为九区内的
在籍在读应届初中毕业生；参加
哈尔滨市当年初中升学考试；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达到合格以上；
考生获得初中学校推荐资格。

什么样的考生可以报考“创新人才计划”

依据《哈尔滨市省级特色示
范高中培养创新人才实施自主
招生试点工作方案（试行）》确定
的工作流程，考生在学籍所在
的初中学校报名，经过遴选、公
示、属地区教育局审核合格后
获得推荐资格。现场资格审核
的具体安排将通过这三所省重
点高中的学校微信公众平台发
布。考生持“考生报名表”、“考
生承诺书”（须考生本人签字）、
身份证原件、2张一寸白底照片

（与考生报名表所贴照片同底
版）等材料，按指定时间到报考
学校（哈师大附中-南岗区学府
路30号、哈三中群力校区-道
里融江路3号门、哈九中江南校
区-香坊区和平路165号）进行
现场资格审核。经审核，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获得测试资
格，并发放准考证。参加“创新
人才计划”测试的考生名单、时
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在各学校
微信公众号发布。

报名方式：
初中学校推荐+现场资格审核

数学：笔试满分150分
信息学：数学测试满分50分+上机

考试满分10分
参加“创新人才计划”数学测试的

考生，测试形式为笔试，试题满分150
分，考试时长120分钟。参加“创新人
才计划”信息学测试的考生，测试形式
包括数学测试和上机考试，满分为150
分。其中，数学测试满分50分，考试时
长50分钟；上机考试满分100分，考试
时长180分钟（上机考试卷面满分为
300分，考生最终上机考试得分须进行
百分制转换，并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两位
小数。例如，考生上机考试得分为275
分，其上机考试最终得分为 275÷
300x100-91.67）。项目测试时间、地点
及相关要求在现场资格审核时发布。各
学校按测试成绩确定各项目拟招录名
单，并由高到低排序后，依据《哈尔滨市
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培养创新人才实施
自主招生试点工作方案（试行）》相关要
求，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公示3个工作日。

测试形式

之“我的城市我清洁”专项行动

“礼迎亚冬会 文明我先行”

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供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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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2024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规定出台

““一区一策一区一策”“”“公公民民同招同招””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获悉，10日，哈尔滨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做好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哈尔滨2024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以区、县（市）为主，实行属地化管理。

各区、县（市）教育局应在区、县（市）政府
的领导下，持续推进落实中小学“四零承诺”，
继续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目
标要求，完善新建学校招生范围和新建小区
对口学校划分工作机制，根据适龄儿童人数、
学校分布和规模、行政区划、交通状况等因
素，为每所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招生学区
范围。

坚持“学校划片招生、
生源就近入学”

各区、县（市）教育局要根据新型城镇化
发展和学龄儿童数量变化趋势，全面掌握区
域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需求，及时根据情况
做出研判，切实做好学位供给保障工作。要
建立预警机制，如预测学校户籍内适龄儿童
数接近学校可提供学位数，及时发布预警提
示，并研究切实可行的招生政策。学位资源
短缺的地区要综合采取有力措施，因地制宜、
因校施策，实施符合本区、县（市）实际的招生
方式，如学位锁定制、购房落户时间限制、多
校划片、积分制入学等招生方式。在新建学
校、改扩建现有学校的同时，依托有条件的、
办学水平和群众认可度较高的学校，推进学
区化、集团化办学，积极挖潜扩容、扩大优质
学位供给，确保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坚持“一区一策”
确保学位资源供需平衡

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
统一管理，优先满足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所在
区、县（市）学生（户籍或学籍在审批地）入学
需求，所在区（不含县、市）未招满的，经本区
教育局同意，可以跨区（没有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的区优先）招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在
区、县（市）教育局核定的招生范围内招生，与
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不得先于公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

坚持“公民同招”
确保“同权同责、同招同管”

各区、县（市）教育局要提前通过互联网
等多种方式公布辖区内每所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政策、划片范围、报名条件、招生程序等群
众关心的重要信息。全市统一使用“黑龙江
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公众号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义务教
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招生，实现报名、入学
材料比对审核和录取一网通办。继续采用

“两先、一抽、不调”的办法分班，通过电脑随
机方式均衡分班。学校新生分班和抽签确认
班主任及任课教师时间为8月27日-28日。

坚持“阳光招生”
确保公开公正、高效便捷

1.招生入学对象。2024年小
学招生入学对象为年满 6周岁
（2017年 9月 1日-2018年 8月
31日出生）、具有哈市常住户籍
或在哈市居住且符合在哈市就读
条件的适龄儿童。

2.按学区就近入学。公办小
学招收区、县（市）教育局划定的
入学学区内和统筹安排的适龄儿
童，不得跨学区招生。适龄儿童
入学报名时，应提交适龄儿童及
其监护人的户口簿、住宅产权证
或公有产权住宅承租证等证件。
适龄儿童在学区学校入学，遵循

“两个一致”原则，即：适龄儿童户
籍应与其父母户籍一致（户主为
适龄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户籍地址与住宅产权证或公
有产权住宅承租证一致（住宅产
权人或公有产权住宅承租人为适
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集体户口和产权不足100%
的住宅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
据。区、县（市）教育局要根据本
地实际细化“两个一致”要求或明
确可视为“两个一致”的情况。不
符合“两个一致”原则的，由区、县
（市）教育局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统筹入学原则和办法。

3.统一网上报名。 6 月 3
日-14日，进行网上报名、信息采
集。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
长，须在“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公众号“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
入学报名并上传相关入学信息。
7月8日，所有报名但未被民办小
学录取的学生数据导入“公办招
生数据库”。7月9日-10日，对
报名民办小学但未被录取的适龄
儿童信息进行补充。

4.核验报名信息。6 月 17
日-27日，对公办小学新生报名
信息进行核验。7 月 11 日-15
日，对报名民办小学但未被录取
的适龄儿童的报名信息进行核
验。具体方式和要求由区、县
（市）教育局确定。

5.确认录取结果。7月19日
前，完成公办小学录取确认，并陆
续发放公办小学入学告知信息。

公办小学招生：遵循“两个一致”原则

1.招生入学对象。初中招生
对象为具有哈市常住户籍或在哈
市居住且符合在哈市就读条件的
小学应届毕业生。

2.实行对口招生。公办初中
招收所在区、县（市）教育局指定
的对口小学毕业生（初中划分学
区的，招收初中学区内的小学毕
业生）和统筹安置的小学毕业生。

哈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如对
口初中为所在区、县（市）教育局
确定的学位紧张需核验“两个一
致”的学校，则应按区、县（市）教
育局要求进行线上填报信息。
区、县（市）教育局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初中学校录取规则及统筹办
法。

3.返回户籍地初中就读。在
公办学校跨区、县（市）就读（户籍
变迁等情况）的小学生，小学毕业
后可以返回户籍所在区、县（市）
就读初中，也可按照学籍所在区、
县（市）招生政策升入初中学校。
民办小学毕业生可以返回户籍地
公办初中就读。哈市在外地就读
的（外地返乡）小学毕业生，可以
返回户籍所在区、县（市）就读初

中。公办小学、民办小学、外地返
乡小学毕业生，要求返回户籍所
在区、县（市）公办初中就读的，应
分别向毕业公办小学、毕业民办
小学、户籍所在区、县（市）教育局
提出申请，由学校或教育局告知
审核证件、网上申请、统筹安排等
事项，家长在“黑龙江省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公众号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
填报返回户籍所在区、县（市）就
读初中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由户籍所在区、县（市）教育局统
筹安排进入公办初中学校就读。

4.切实做好俄语班招生工
作。允许哈尔滨市嵩山中学校、
哈尔滨市实验学校、哈尔滨市群
力经纬中学校、哈尔滨市第三十
九中学校、哈尔滨市第三十一中
学校等5所学校的俄语班在全市
范围内招生。允许哈尔滨市文府
中学校、哈尔滨市阿城区朝鲜族
中学校、哈尔滨市双城区第六中
学校的俄语班在其所在区范围内
招生。志愿到初中俄语班学习的
小学应届毕业生，可以在规定的
时间内到允许招收俄语班的学校

报名。报名人数超过学校俄语班
招生计划数时，学校应采用电脑
派位方式招生，不得超计划招
生。俄语班招生在7月10日前完
成。俄语班招生结束后由学校填
写招生名册，经区教育局审核，报
市教育局备案，统一提档。

5.报名招生时间安排。6月3
日-17日，对口初中为所在区、县
（市）教育局确定的学位紧张需要
核验“两个一致”的小学毕业生、返
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公办初中的小
学毕业生，须在“黑龙江省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公众
号“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
进行网上申请并上传相关入学信
息。6月17日-27日，对公办初中
学生信息进行网上核验。7月8
日，将所有报名但未被民办初中
学校录取的学生数据导入“公办
招生数据库”。7月9日-10日，对
报名民办初中但未被录取的小学
应届毕业生信息进行补充。7月
19日前，完成公办初中录取确认
（含完成小学升对口初中学生信
息导入和补充），并陆续发放公办
初中入学告知信息。

公办初中招生：实行对口招生

哈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公
办学校招生报名均通过“黑龙江
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系
统”（公众号“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服务平台”）进行信息采集与审
核。

哈市教育局将加强对招生工
作的全流程监管，对群众关注的
热点学校，在招生、分班等重要环
节派专人到学校进行现场监督指
导。

完善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

机制，依纪依规查处招生入学工
作过程中的违纪违规行为。对发
生问题不在第一时间处理的区、
县（市）教育局及学校，将给予相
关人员严肃问责；造成恶劣影响
的，从严处理。

民办学校招生：公众号统一报名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迟乐云，身份证号
230105195404191919，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2 单元 8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5.93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 人 高 岚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8306181423，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A栋5单元7层1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37.5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公司。
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费票据
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行房改
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
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李士杰，身份证号
230104195708041411，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4 单元 7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3.31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王金富，身份证号
230104195410151415，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5 单元 6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3.52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 人 党 毓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8309041418，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5 单元 5 层 1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6.97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罗连孝，身份证号
230104194511121413，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3 单元 4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2.86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罗长胜，身份证号
230104197507041414，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3 单元 8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3.07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贺光东，身份证号
230104195812171435，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6 单元 3 层 3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1.56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谷慧苹，身份证号
232325196907220227，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1 单元 6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4.01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 人 常 刚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6802191437，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1 单元 5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4.27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 人 吕 葳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8912191410，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1 单元 8 层 1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2.98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魏长禄，身份证号
230104195410101477，原承租道外区孝纯街 116
号 C 栋 4 单元 4 层 3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2.17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姜秀忠，身份证号
230104195707281413，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1 单元 4 层 4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24.25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